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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5/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15991.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加强税收征管业务数据管理的通知（国税发[2006]160号 2006

年11月2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

、地方税务局： 随着税收信息化建设的推进，征管信息系统

已经广泛应用于日常税收征管工作，数据（信息）集中层级

以及信息共享程度不断提高，各地对数据分析应用的程度愈

来愈高，也取得了很多好的经验，在规范税收执法，加强税

收征管，提高工作效率，优化纳税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是也有不少税务机关征管业务数据（信息）管理工作

薄弱，一是信息共享度不高，数据重复报送和录入，使用效

率不高；二是数据管理工作水平还不够高，管理制度尚不健

全，数据标准、采集、储存、清理、维护等工作需要规范；

三是信息资源增值利用的深度和广度不够，上级机关通过数

据分析指导基层工作以及基层利用数据开展税收管理与服务

的能力需要提高；四是税务干部队伍素质不适应信息化建设

需要，一些干部的信息化应用技能有待提高。这些问题的存

在影响了征管信息系统的运行效率，同时也制约了各项征管

工作的深入开展。为进一步加强税收征收管理业务数据的管

理，规范税收征收管理业务数据的采集、应用、发布、维护

及质量考核工作，充分利用征收管理信息资源，提高税收征

收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现就征管信息系统数据管理

提出以下要求。 一、规范数据采集，确保录入质量 数据采集

是影响数据质量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必须遵循及时、完整



、真实和规范的原则，根据相关业务规定结合应用系统的操

作要求，制定严密有效的数据采集规范。数据采集规范应包

括数据来源、采集频度、采集时间、操作岗位、操作步骤、

操作内容和采集内容等要素以及各要素间的逻辑校验。 要明

确各个采集环节、岗位的职责，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好入口

关，做到数据在采集前有审核，采集后及时复核、校验，要

建立起问题数据的处理机制，发现问题数据及时确认并纠正

，确保数据录入的质量，使采集到应用系统的数据能够满足

各级税务机关的数据应用需求。要统筹数据资料采集工作，

避免同一信息多头采集。 二、加强数据维护，提高数据质量 

各地应建立严密的数据质量监督机制，要根据总局明确的数

据质量监控项目，结合实际情况确定本单位的数据质量监控

项目，依照指标特点，采取人工审核、计算机自动审核、人

机结合审核和实地抽查等多种方式，加强征管信息系统的数

据审核。做到对采集到应用系统的数据既有过程控制，又有

事后监控审核，促进数据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